关于第三批麻涌镇保障性租赁住房常态化配租
申请第十二次资格审核结果公示
（碧桂园悦江花园配建安居房镇分成部分）

根据《关于第三批麻涌镇保障性租赁住房常态化配租申请的公告（碧桂园悦江花园配建安居房镇分成部分）》，于2025年4月1日向社会公开受理麻涌镇保障性租赁住房常态化配租申请，结合我镇项目房源情况，根据申请个人提交的相关资料。经审核，现将我镇保障性租赁住房常态化配租申请个人资格审核结果相关信息予以公示，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示的情况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内书面向东莞市麻涌安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提出，反映人需署真实姓名以便调查，否则作异议无效处理。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示时间
[bookmark: _GoBack]　　从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16日，公示3个工作日。
　　二、公示内容
	序号
	申请人/申请企业
	房源数量（套）
	房源号

	1
	陈杏梅
	1
	1单元1802

	2
	合  计
	1
	

	注
	企业申请入住人员必须企业员工，企业申请入住人员与个人申请者，须符合《关于麻涌镇保障性租赁住房常态化配租申请的公告（碧桂园悦江花园配建安居房镇分成部分）》第三条第(一)款中1至4条的要求入住。


东莞市麻涌安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0日
